
城市规划委员会根据城市规划条例 (第 1 3 1 章 )  

对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主地盘发展计划核准图编号

S / K 1 4 S / U R A 1 / 2  

               所作修订项目附表                 

 

I .  就图则所显示的事项作出的修订项目  

A 项  –  把 位 于 观 塘 道 以 北的一 幅 土地 由「综合发

展区 ( 1 )」地带改划为「其他指定用途」注

明「混合用途」地带， 并 订 明 建 筑 物 高 度

限制。  

B 项  –  把 位 于 物 华 街 以 南 的一 幅 土地 由「综合发

展 区 ( 1 ) 」 地 带 改 划 为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并订明建筑物高度限制。  

I I .  就图则《注释》作出的修订项目  

( a )  根据最新 的法定图 则注释总 表在《注 释》说明 页加

入第 ( 5 )段、第 ( 7 ) ( c )段及第 ( 8 )段。  

( b )  删除「综合发展区 ( 1 )」地带的《注释》及相应地修

订《注释》说明页。  

( c )  加入「其 他指定用 途」注明 「混合用 途」及「 住宅

(甲类 ) 」地带，并纳入新的「土地用途表」及「备

注」，以及发展限制和可放宽该等限制的条款。  

 

 

            城市规划委员会  

 

 

2 0 2 3 年 1 2 月 8 日  

 



 

市区重建局  

观塘市中心—主地盘发展计划草图编号 S/K14S/URA1/3 

 

(这是为施行《城市规划条例》的规定而拟备的草图 ) 

 

 

注释  

 

(注意：这份《注释》是图则的一部分 ) 

 

 

(1)  这份《注释》说明图则涵盖范围内的土地上经常准许的用途或发展，以及须向城市

规划委员会申请许可的用途或发展。城市规划委员会若批给许可，可能附加或不附

加条件。须取得这种许可的人士，应以特定表格向城市规划委员会提出申请。有关

的特定表格可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秘书索取，填妥后送交城市规划委员会秘书收。  

 

(2)  在进行这份《注释》所载的用途或发展 (包括经常准许及可获批给许可的用途或发

展 )时，必须同时遵守一切其他有关的法例、政府土地契约条款的规定，以及任何

其他适用的政府规定。  

 

(3)  (a)  任何土地或建筑物的现有用途，即使不符合图则的规定，也无须更正，直至

用途有实质改变或建筑物进行重建为止。  

 

 (b)  任何用途的实质改变，或任何其他发展 (就现有用途而对有关土地或建筑物的

发展作出轻微改动及／或修改是经常准许的，不在此限 )或重建，则必须是图

则所经常准许的；或是如果必须先取得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许可，则须符合城

市规划委员会所批给许可的内容。  

 

 (c)  就上文 (a)分段而言，「任何土地或建筑物的现有用途」指–  

 

(i)  首份涵盖有关土地或建筑物的法定图则 (下称「首份图则」 )的公告在

宪报刊登之前，  

 

  已经存在的用途，而该项用途由展开以来一直持续进行；或  

 

  与现有建筑物有关并根据《建筑物条例》获得批准的用途或用途更

改；以及  

 



-2- 

 

S/K14S/URA1/3 
 

(ii)  在首份图则公布之后，  

 

  首份图则或其后公布的任何一份图则所准许的用途，而该项用途

在有关图则有效期内展开，而且自展开以来一直持续进行；或  

 

  与现有建筑物有关并根据《建筑物条例》获得批准的用途或用途更

改，而且在获得批准之时，是当时有效的图则所准许的。  

 

(4) 除城市规划委员会另有订明外，凡图则经常准许或依据城市规划委员会所批给许

可而已经展开或实质改变用途，或已经进行发展或重建，则城市规划委员会就该地

点所批给的一切与用途或实质改变用途或发展或重建有关的许可，即告失效。  

 

(5) 进行详细规划时，路口、道路和铁路路轨的路线，以及各个地带的界线，可能需要

略为调整。  

 

(6) 任何土地或建筑物的临时用途 (预料为期不超过五年 )，只要符合一切其他有关的

法例、政府土地契约条款的规定，以及任何其他政府规定，便属经常准许的用途，

无须符合有关地带指定的用途或这份《注释》的规定。预料为期超过五年的临时用

途，则必须符合有关地带指定的用途或这份《注释》的规定。  

 

(7) 以下是图则涵盖范围内的土地上经常准许的用途或发展，但在个别地带《注释》第

二栏所载的用途或发展则除外：  

 

(a) 植物苗圃、美化种植、休憩用地、避雨处、小食亭、道路、巴士 /公共小型巴

士车站或路旁停车处、单车径、铁路路轨、香港铁路车站入口、香港铁路地

下结构、的士站、大沟渠、公用事业设施管道、电线杆、电灯柱、电话亭、

电讯无线电发射站、自动柜员机和神龛的提供、保养或修葺工程；  

 

(b) 由政府统筹或落实的土力工程、地区小工程、道路工程、排污工程、渠务工

程、环境改善工程、与海事有关的设施、水务工程 (配水库工程除外 )及其他

公共工程；以及  

 

(c) 水道和坟墓的保养或修葺工程。  

 

(8) 图上显示为「道路」的地方，除上文第 (7)段所载的用途或发展及下列用途或发展

外，所有其他用途或发展必须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许可：  

 

   路旁车位和铁路路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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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除非另有订明，准许的用途和发展在同一地带内的所有附带建筑、工程和其他作

业，以及所有直接有关并附属于准许用途和发展的用途，均是经常准许的，无须另

行申请规划许可。  

 

(10) 在这份《注释》内，「现有建筑物」指一间实际存在，并符合任何有关法例及有关

政府土地契约条款的建筑物 (包括构筑物 )。  

 

(11) 根据《市区重建局条例》第 25(4)条的规定，任何与市区重建局为图则所涵盖的地

区拟备的发展计划不相容的发展，均禁止进行。  

 



 

 

 

 

市区重建局  

 

观塘市中心 -主地盘发展计划草图编号 S/K14S/URA1/3 
 

 

 

土地用途表  
 

   

 页次  
 

 住宅 (甲类 ) 1 

 

其他指定用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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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甲类 ) 
 

 

第一欄  

经常准许的用途  

第二欄  

须先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可能在有

附带条件或无附带条件下获准的用途  

 

救护站  
分层住宅  
政府垃圾收集站  
政府用途 (未另有列明者 ) 
屋宇  

图书馆  

街市  

康体文娱场所  

政府诊所  

公共車辆总站或車站 (露天总站或  

 車站除外 ) 

住宿机构  

学校 (只限设于特别设计的独立校舍 ) 

社会福利设施  

私人发展计划的公用设施装置  

 

 

 

商营浴室／按摩院  
食肆  

教育机构  

展览或会议厅  

医院  

酒店  

机构用途 (未另有列明者 ) 

香港铁路通风塔及／或高出路面的  

 其他构筑物 (入口除外 ) 

办公室  

加油站  

娱樂场所  

私人会所  

公厕设施  

公共車辆总站或車站 (未另有列明者 ) 

公用事业设施装置  

公众停車场 (货柜車除外 ) 

宗教机构  

学校 (未另有列明者 ) 

商店及服务行业 (未另有列明者 ) 

训練中心  

 

 

(请看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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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甲类 ) (续 ) 
 

除以上所列，在 (a)建筑物的最低三层，包

括地库；或 (b)现有建筑物特别设计的非住

宅部分，而两者均不包括全层或主要为停车

位、上落客货车位及／或机房的楼层，经常

准许的用途亦包括：  

 

 

食肆  

教育机构  

机构用途 (未另有列明者 ) 

场外投注站  

办公室  

娱樂场所  

私人会所  

公厕设施  

可循环再造物料回收中心  

学校  

商店及服务行业  

训練中心  

 

 

 

 

规划意向  
 

此地带的规划意向，主要是作高密度住宅发展。在建筑物的最低三层，或现有建

筑物特别设计的非住宅部分，商业用途属经常准许的用途。   
 

备注  
 

(1)  任何新发展，或任何现有建筑物的加建、改动及╱或修改，或现有建筑物

的重建，不得引致整个发展及／或重建计划的最大住用总楼面面积超过

138 980 平方米及最大非住用总楼面面积超过 33 220 平方米，以及该图

所指定的最高建筑物高度 (以米为单位从主水平基准起计算 )，或超过现有

建筑物的总楼面面积和高度，两者中以数目较大者为准。  
 

(2)  该范围内须提供不少于 2 400 平方米的地面公众休憩用地及不少于 4 000

平方米高于地面的公众休憩用地。  
 

(3)  为施行上文第 (1)段，在指定为「住宅 (甲类 )」的土地范围内，任何现有

建筑物的加建、改动及／或修改，或现有建筑物的重建，不得引致整个发

展及／或重建计划超过有关的最大住用及／或非住用总楼面面积，或超过

现有建筑物的最大住用及／或非住用总楼面面积，两者中以数目较大者为

准，但其适用范围须受到下列限制：  
 

(请看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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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甲类 )(续 ) 
 

备注 (续 ) 

 

(a)  只有在现有建筑物加建、改动及／或修改，或重建为与现有建筑物

同类的建筑物 (即住用、非住用或住用与非住用各占部分的建筑物 )

时，现有建筑物的总楼面面积方会适用；或  

 

(b)  在现有建筑物加建、改动及╱或修改，或重建为与现有建筑物不同

类的建筑物 (即住用、非住用或住用与非住用各占部分的建筑物 )时，

则上文第 (1)段所述的最大住用及／或非住用总楼面面积适用。  

 

(4)  为施行上文第 (1)段而计算最大总楼面面积时，任何楼面空间如纯粹建造

为或拟用作停车位、上落客货车位、机房和管理员办事处，或管理员宿舍

和康乐设施，而两者都是供住用建筑物或建筑物住用部分的全部拥有人或

占用人使用及使其受益，只要这些用途和设施是附属于发展或重建计划及

与其直接有关，则可免计算在内。  
 

(5)  遇有《建筑物 (规划 )规例》第 22(1)或 (2)条所列的情况而获准超过该规例

界定的准许地积比率时，在上文第 (1)段适用的土地范围内的建筑物的楼

面面积可提高；提高的幅度为根据上述规例第 22(1)或 (2)条获准超过准

许地积比率的幅度，纵使提高后的地积比率因而超逾上文第 (1)段所规定

的有关最高总楼面面积亦可。  
 

(6)  城市规划委员会如接获根据《城市规划条例》第 16 条提出的申请，可按

个别发展或重建计划的情况，考虑略为放宽上文第 (1)段所述的总楼面面

积╱建筑物高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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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定用途  

 

只适用于「混合用途」  
 

第一欄  
经常准许的用途  

第二欄  
须先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可能在有

附带条件或无附带条件下获准的用途  

 

附表 I：适用于发展／重建／改建后的非住宅楼宇或楼宇的非住宅部分  
 

救护站  

商营浴室／按摩院  

食肆  

教育机构  

展览或会议厅  

政府用途 (未另有列明者 ) 

酒店  

资讯科技及电讯业  

机构用途 (未另有列明者 ) 

图书馆  

场外投注站  

办公室  

娱樂场所  

康体文娱场所  

私人会所  

政府诊所  

公厕设施  

公共車辆总站或車站  

公用事业设施装置  

公众停車场 (货柜車除外 ) 

可循环再造物料回收中心  

宗教机构  

学校  

商店及服务行业  

社会福利设施 (涉及住宿照顾者除外 ) 

训練中心  

私人发展计划的公用设施装置  

批发行业  
 

 

播音室、电视制作室及╱或  

 电影制作室  
分层住宅  

政府垃圾收集站  

医院  

香港铁路通风塔及／或高出路面的  

 其他构筑物 (入口除外 ) 

加油站  

住宿机构  

社会福利设施 (未另有列明者 ) 

 

 

(请看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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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定用途 (续 ) 

 

只适用于「混合用途」 (续 ) 
 

第一欄  
经常准许的用途  

第二欄  
须先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可能在有

附带条件或无附带条件下获准的用途  

 

附表 II：适用于发展／重建／改建后的住宅楼宇或楼宇的住宅部分  

 

 

分层住宅  

政府用途 (只限报案中心、邮政局 ) 

屋宇  

住宿机构  

社会福利设施 (只限住宿照顾设施 ) 

私人发展计划的公用设施装置   

 

食肆  

教育机构  

政府垃圾收集站  

政府用途 (未另有列明者 ) 

酒店  

机构用途 (未另有列明者 ) 

图书馆  

香港铁路通风塔及／或高出路面的  

 其他构筑物 (入口除外 ) 

办公室  

娱樂场所  

康体文娱场所  

私人会所  

政府诊所  

公共車辆总站或車站  

公用事业设施装置  

公众停車场 (货柜車除外 ) 

宗教机构  

学校  

商店及服务行业  

社会福利设施 (未另有列明者 )  

训練中心  
 

 

  

  

(请看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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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定用途 (续 ) 
 

只适用于「混合用途」 (续 ) 
 
 

规划意向  

 
此地带的规划意向，主要是作高密度混合用途发展。地带内的用途力求靈活，

容许在纵向樓宇或横向空间内发展／重建／改建作商业／住宅或其他用途，或

同时作多种相协调的土地用途，包括商业、住宅、教育、文化、康樂和娱乐用

途，以配合不断转变的市场需要。新建／改建建筑物内的非住宅部分与住宅部

分须实际分隔，以免非住宅用途对居民造成滋扰。  
 

备注  
 
(1) 任何新发展，或任何现有建筑物的加建、改动及╱或修改，或现有建筑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个 发 展 及 ／ 或 重 建 计 划 的 最 大 总 楼 面 面 积 超过

251 100 平方米 (其中住用总楼面面积不得超过 110 100 平方米及非住用

总楼面面积不得超过 153 700 平方米 )，以及该图所指定的最高建筑物高

度 (以米为单位从主水平基准起计算 )，或超过现有建筑物的总楼面面积

及高度，两者中以数目较大者为准。  
 
(2) 该 范 围 内 须 提 供 不 少 于 7 20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及 不 少 于

4 000 平方米高于地面的户外共享空间，以供公众使用。  
 
(3) 为施行上文第 (1)段而计算有关的最大总楼面面积时，任何楼面空间如纯

粹建造为或拟用作停车位、上落客货车位、机房和管理员办事处，或管

理员宿舍和康乐设施，而两者都是供住用建筑物或建筑物住用部分的全

部拥有人或占用人使用及使其受益，只要这些用途和设施是附属于发展

或重建计划及与其直接有关，则可免计算在内。任何楼面空间如纯粹建

造为或拟用作政府所规定的政府、机构或社区设施或公共运输设施，亦

可免计算在内。  
 

(4) 遇有《建筑物 (规划 )规例》第 22(1)或 (2)条所列的情况而获准超逾该规

例界定的准许地积比率时，在第 (1)段适用的土地范围内的建筑物的楼面

面积可提高；提高的幅度为根据上述规例第 22(1)或 (2)条获准超过准许

地积比率的幅度，纵使提高后的地积比率因而超过上文第 (1)段所规定的

有关最高总楼面面积亦可。  
 
(5) 城市规划委员会如接获根据《城市规划条例》第 16 条提出的申请，可按

个别发展或重建计划的情况，考虑略为放宽上文第 (1)段所述的总楼面面

积╱建筑物高度限制。  
 
(6)  建筑物发展／重建／改建为混合用途发展后，须透过适当的建筑物设计，

把建筑物内的住宅部分及非住宅部分实际分隔。城市规划委员会如接获

根据《城市规划条例》第 16 条提出的申请，可在特殊情况下，考虑放宽

实际分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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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为 施 行 《 城 市 规 划 条 例 》 的 规 定 而 拟 备 的 草 图 )  

 

 

说 明 书  

 

注 意 ：  就 《 城 市 规 划 条 例 》 ( 下 称 「 条 例 」 ) 而 言 ， 不 应 视 本 《 说 明 书 》

为 图 则 的 一 部 分 。  

 

 

1 .  引 言  

 

本 《 说 明 书 》 旨 在 协 助 大 众 了 解 《 市 区 重 建 局 ( 下 称 「 市 建 局 」 )

观 塘 市 中 心 － 主 地 盘 发 展 计 划 草 图 编 号 S / K 1 4 S / U R A 1 / 3 》 ( 下 称

「 该 图 」 ) 的 内 容 ， 并 阐 述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 下 称 「 城 规 会 」 ) 就 该

图 涵 盖 范 围 所 订 定 的 规 划 意 向 和 目 的 。  

 

 

2 .  拟 备 该 图 的 权 力 依 据 及 程 序  

 

2 . 1  财 政 司 司 长 于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核 准 的 市 建 局 第 五 个 业 务 计 划

( 二 零 零 六 ／ 零 七 年 度 ) 和 业 务 纲 领 ( 二 零 零 六 ／ 零 七 年 度 至

二 零 一 零 ／ 一 一 年 度 ) ， 建 议 根 据 《 市 区 重 建 局 条 例 》 ( 下 称

「 市 建 局 条 例 」 ) 第 2 5 条 ， 以 两 份 发 展 计 划 ， 即 观 塘 市 中 心

－ 主 地 盘 和 月 华 街 地 盘 的 发 展 计 划 ， 进 行 观 塘 市 中 心 的 项

目 。  

 

2 . 2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 市 建 局 根 据 《 市 建 局 条 例 》 第

2 5 ( 5 ) 条 ， 向 城 规 会 呈 交 有 关 观 塘 市 中 心 － 主 地 盘 和 月 华 街

地 盘 的 两 份 发 展 计 划 草 图 。  

2 . 3  二 零 零 七 年 九 月 七 日 ， 城 规 会 根 据 《 市 建 局 条 例 》 第

2 5 ( 6 ) ( a ) 条 认 为 该 两 份 发 展 计 划 草 图 适 宜 公 布 。 根 据 《 市

建 局 条 例 》 第 2 5 ( 7 ) 条 ， 该 两 份 发 展 计 划 草 图 须 当 作 是 由 城

规 会 为 施 行 条 例 而 拟 备 的 草 图 。  

2 . 4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五 日 ， 城 规 会 根 据 条 例 第 5 条 ， 展 示 《 市 建

局 观 塘 市 中 心 － 主 地 盘 发 展 计 划 草 图 编 号

S / K 1 4 S / U R A 1 / 1 》 。 凭 借 《 市 建 局 条 例 》 第 2 5 ( 9 ) 条 ， 该

发 展 计 划 草 图 由 上 述 日 期 起 即 取 代 《 观 塘 ( 南 部 )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核 准 图 编 号 S / K 1 4 S / 1 4 》 中 与 该 图 所 划 定 及 描 述 的 地 区

有 关 的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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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 行 政 长 官 会 同 行 政 会 议 根 据 条 例 第

9 ( 1 ) ( a ) 条 ， 核 准 市 建 局 观 塘 市 中 心 － 主 地 盘 发 展 计 划 草

图 ， 图 则 其 后 重 新 编 号 为 S / K 1 4 S / U R A 1 / 2 。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 《 市 建 局 观 塘 市 中 心 － 主 地 盘 发 展 计 划 核 准 图 编

号 S / K 1 4 S / U R A 1 / 2 》 根 据 条 例 第 9 ( 5 ) 条 展 示 ， 以 供 公 众

查 阅 。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 发 展 局 局 长 根 据 条 例 第

1 2 ( 1 A ) ( a ) ( i i ) 条 ， 把 《 市 建 局 观 塘 市 中 心 － 主 地 盘 发 展

计 划 核 准 图 编 号 S / K 1 4 S / U R A 1 / 2 》 发 还 城 规 会 以 作 修 订 。  

2 . 6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 城 规 会 根 据 条 例 第 5 条 ， 展 示 《 市

建 局 观 塘 市 中 心 － 主 地 盘 发 展 计 划 草 图 编 号

S / K 1 4 S / U R A 1 / 3 》 ， 以 供 公 众 查 阅 。 该 图 所 纳 入 的 修 订 主

要 包 括 ( i ) 把 位 于 观 塘 道 以 北 的 一 幅 土 地 由 「 综 合 发 展 区

( 1 ) 」 地 带 改 划 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 以 及 ( i i ) 把 位 于 物 华 街 以 南 的 一 幅 土 地 由 「 综 合 发 展

区 ( 1 ) 」 地 带 改 划 为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  

 

 

3 .  拟 备 该 图 的 目 的  

 

该 图 旨 在 显 示 发 展 计 划 区 ( 下 称 「 该 区 」 ) 已 指 定 为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及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 发 展 计 划

旨 在 透 过 全 面 重 建 、 重 整 街 道 模 式 、 提 高 土 地 使 用 效 益 ， 以 及 提 供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 公 共 运 输 设 施 和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 为 观 塘 市 中 心 注 入 活 力 ， 并 改 善 环 境 、 交 通 及 行 人 状 况 。 该

区 将 根 据 《 市 建 局 条 例 》 第 2 5 条 ， 以 发 展 计 划 的 方 式 进 行 发 展 。  

 

 

4 .  该 图 的 《 注 释 》  

 

4 . 1  该 图 附 有 一 份 《 注 释 》 ， 分 别 说 明 该 区 经 常 准 许 的 各 类 用 途

或 发 展 ， 以 及 须 向 城 规 会 申 请 许 可 的 各 类 用 途 或 发 展 。 城 规

会 若 批 给 许 可 ，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条 件 。 条 例 第 1 6 条 有 关

申 请 规 划 许 可 的 规 定 ， 使 当 局 可 较 灵 活 地 规 划 土 地 用 途 及 管

制 发 展 ， 以 配 合 不 断 转 变 的 社 会 需 要 。  

 

4 . 2  为 使 公 众 易 于 明 白 起 见 ， 规 划 署 专 业 事 务 部 备 有 一 份 《 释

义 》 ， 把 《 注 释 》 内 部 分 词 汇 的 定 义 列 出 ， 以 供 公 众 索 阅 。

这 份 《 释 义 》 亦 可 从 城 规 会 的 网 站 下 载 ( 网 址 为

http://www.tpb.gov.hk/) 。  

 

 

 

 

 

http://www.tp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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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该 图 涵 盖 的 地 区  

 

发 展 计 划 范 围 的 界 线 在 该 图 上 以 粗 虚 线 显 示 ， 总 面 积 约 为 4 8  8 6 0

平 方 米 。 该 区 以 康 宁 道 ， 观 塘 道 ， 协 和 街 及 物 华 街 为 界 。  

 

 

6 .  现 时 状 况  

 

该 区 北 面 部 分 为 位 处 新 九 龙 内 地 段 第 6 5 1 4 号 名 为 「 凯 汇 」 的 综 合

发 展 项 目 。 该 项 目 下 层 设 有 商 业 设 施 、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 小 贩 市 场 、

垃 圾 收 集 站 及 裕 民 坊 休 憩 花 园 的 部 分 范 围 ， 上 层 则 建 有 四 幢 住 宅 大

楼 。 该 区 南 面 部 分 现 时 为 车 路 及 行 人 路 ( 即 裕 民 坊 、 同 仁 街 及 观 塘

道 支 路 ) ， 以 及 空 置 土 地 。  

 

 

7 .  规 划 及 土 地 用 途 建 议  

 

7 . 1  该 区 在 该 图 上 划 为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及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 该 图 的 《 注 释 》 显 示 了 区 内 概 括 的

预 定 土 地 用 途 。  

 

土 地 用 途 及 发 展 密 度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 面 积 约 为 2 1  7 5 4 平 方 米  

 

7 . 2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的 规 划 意 向 ， 主 要 是 作 高 密 度 住 宅 发 展 。

在 建 筑 物 的 最 低 三 层 ， 或 现 有 建 筑 物 特 别 设 计 的 非 住 宅 部 分 ，

商 业 用 途 属 经 常 准 许 的 用 途 。  

 

7 . 3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的 最 大 住 用 及 非 住 用 总 楼 面 面 积 分 别 为

1 3 8  9 8 0 平 方 米 及 3 3  2 2 0 平 方 米 ， 或 现 有 建 筑 物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 两 者 中 以 数 目 较 大 者 为 准 ， 惟 根 据 该 图 的 《 注 释 》

所 列 的 情 况 而 获 准 超 逾 该 总 楼 面 面 积 者 ， 则 属 例 外 。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的 最 高 建 筑 物 高 度 如 该 图 所 示 为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1 8 0 米 ， 或 现 有 建 筑 物 的 高 度 ， 两 者 中 以 数 目 较 大 者 为 准 。

此 外 ， 该 地 带 内 须 提 供 不 少 于 2  4 0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以 及 提 供 不 少 于 4  0 0 0 平 方 米 的 高 于 地 面 的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 面 积 约 为

2 4  6 2 0 平 方 米  

 

7 . 4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观 塘 市 中 心 在 支 援 九 龙 东 作 为 第 二 个 核 心 商 业

区 的 角 色 ， 该 区 的 规 划 采 用 了 「 垂 直 城 市 」 的 概 念 。 此 概 念

旨 在 透 过 垂 直 整 合 方 式 ， 使 不 同 土 地 用 途 ( 包 括 商 业 、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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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其 他 功 能 ) 集 中 在 同 一 发 展 项 目 内 ， 以 及 提 供 足 够 的 空 间

进 行 市 区 更 新 方 案 。 这 种 整 合 发 展 模 式 可 方 便 市 民 使 用 各 种

服 务 和 康 乐 设 施 ， 也 可 带 来 不 同 的 就 业 选 择 和 文 化 体 验 ， 从

而 营 造 一 个 可 持 续 且 多 功 能 的 城 市 环 境 。  

 

7 . 5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旨 在 对 地 带 内 的 发 展

组 合 、 规 模 和 设 计 作 出 适 当 的 规 划 管 制 ， 以 实 现 「 垂 直 城 市 」

的 概 念 。 此 地 带 的 规 划 意 向 ， 主 要 是 作 高 密 度 混 合 用 途 发 展 。

该 地 带 内 的 用 途 力 求 靈 活 ， 容 许 在 纵 向 樓 宇 或 横 向 空 间 内 发 展

／ 重 建 ／ 改 建 作 商 业 ／ 住 宅 或 其 他 用 途 ， 或 同 时 作 多 种 相 协 调

的 土 地 用 途 ， 包 括 商 业 、 住 宅 、 教 育 、 文 化 、 康 樂 和 娱 乐 用 途 ，

以 配 合 不 断 转 变 的 市 场 需 要 。 新 建 ／ 改 建 的 建 筑 物 内 的 非 住 宅

部 分 及 住 宅 部 分 须 实 际 分 隔 ， 以 免 非 住 宅 用 途 对 居 民 造 成 滋 扰 。  

 

7 . 6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的 最 大 总 楼 面 面 积

为 2 5 1  1 0 0 平 方 米 ( 当 中 作 住 用 用 途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不 得 超 过

1 1 0  1 0 0 平 方 米 ， 而 作 非 住 用 用 途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不 得 超 过

1 5 3  7 0 0 平 方 米 ) ， 或 现 有 建 筑 物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 两 者 中 以

数 目 较 大 者 为 准 ， 惟 根 据 该 图 的 《 注 释 》 所 列 的 情 况 而 获 准

超 逾 该 总 楼 面 面 积 者 ， 则 属 例 外 。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的 最 高 建 筑 物 高 度 如 该 图 所 示 为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3 6 0 米 ( 高 座 范 围 ) 、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1 0 0 米 ( 中 座 范 围 )

及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3 0 米 ( 低 座 范 围 ) ， 或 现 有 建 筑 物 的 高 度 ，

两 者 中 以 数 目 较 大 者 为 准 。 此 外 ， 该 地 带 内 须 提 供 不 少 于

7  2 0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以 及 提 供 不 少 于 4  0 0 0

平 方 米 的 高 于 地 面 的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  

 

7 . 7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内 的 建 筑 物 在 发 展

／ 重 建 ／ 改 建 为 混 合 用 途 发 展 后 ， 须 透 过 适 当 的 建 筑 物 设 计 ，

把 建 筑 物 内 的 住 宅 部 分 及 非 住 宅 部 分 实 际 分 隔 。 城 规 会 如 接

获 根 据 条 例 第 1 6 条 提 出 的 申 请 ， 可 在 特 殊 情 况 下 ， 考 虑 放

宽 实 际 分 隔 的 规 定 。  

 

7 . 8  根 据 联 合 作 业 备 考 第 四 号 《 发 展 管 制 参 数 地 积 比 率 ／ 总 楼 面

面 积 》 ，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及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管 制 会 视 作 「 新 或 经 修 订 法 定 图

则 」 的 管 制 ， 而 该 份 联 合 作 业 备 考 所 述 的 精 简 审 批 安 排 亦 适

用 。  

 

7 . 9  为 提 供 设 计 上 的 弹 性 ， 城 规 会 如 接 获 根 据 条 例 第 1 6 条 提 出

的 申 请 ， 可 按 个 别 规 划 及 设 计 的 情 况 ， 考 虑 略 为 放 宽 总 楼 面

面 积 及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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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0  该 区 须 提 供 不 少 于 9  6 0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可 以 藉 不 同 形 式 提 供 ， 包 括 文 娱 广 场 、 裕 民 坊 休 憩

花 园 及 入 口 广 场 ， 在 观 塘 市 中 心 形 成 全 面 的 休 憩 用 地 及 绿 化

网 络 。 该 区 的 所 有 地 面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须 时 刻 开 放 予 公 众 使

用 。  

 

7 . 1 1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须 提 供 不 少 于 2  4 0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当 中 包 括 裕 民 坊 休 憩 花 园 的 一 部 分 ( 6 8 5 平 方

米 ) 和 占 地 1  7 1 5 平 方 米 的 现 有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此 外 ， 现 有

发 展 项 目 的 平 台 层 设 有 一 个 不 少 于 4  0 0 0 平 方 米 的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该 休 憩 用 地 会 于 合 理 时 间 内 免 费 开 放 予 公 众 使 用 。  

 

7 . 1 2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须 提 供 不 少 于

7  2 0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当 中 包 括 占 地 约 3  3 7 5

平 方 米 的 裕 民 坊 休 憩 花 园 扩 展 区 ( 整 个 裕 民 坊 休 憩 花 园 的 面

积 将 达 至 4  0 6 0 平 方 米 ) ， 以 及 占 地 约 3  8 2 5 平 方 米 的 拟

议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经 咨 询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下 称 「 康 文

署 」 ) 后 ， 整 个 裕 民 坊 休 憩 花 园 于 落 成 后 将 由 康 文 署 拥 有 、

管 理 及 保 养 。  

 

多 层 的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7 . 1 3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须 在 拟 议 发 展 不 同

楼 层 的 位 置 提 供 不 少 于 4  0 0 0 平 方 米 的 户 外 空 间 ， 方 便 公 众

前 往 享 用 。 多 层 的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将 包 括 无 上 盖 及 开 敞 式 的 空

间 ， 既 有 园 境 建 筑 ， 亦 会 种 植 植 物 ， 并 设 有 静 态 与 动 态 的 设

施 ， 供 公 众 享 用 。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将 会 透 过 不 同 形 式 提 供 ， 包

括 设 于 不 同 楼 层 的 梯 级 式 园 景 台 阶 、 空 中 花 园 及 美 化 地 带 ，

以 构 建 一 个 共 享 空 间 网 络 ， 使 室 内 用 途 及 户 外 环 境 无 缝 融

合 。 设 计 此 等 空 间 旨 在 促 进 地 方 营 造 ， 并 鼓 励 人 们 聚 会 和 进

行 社 交 活 动 。  

 

7 . 1 4  多 层 的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属 「 垂 直 城 市 」 发 展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 将

会 由 市 建 局 或 其 未 来 合 作 伙 伴 或 其 承 让 人 拥 有 、 管 理 及 保

养 。 此 等 空 间 须 于 合 理 时 间 内 免 费 开 放 予 公 众 使 用 。 为 免 生

疑 问 ， 任 何 不 符 合 上 述 要 求 及 ／ 或 划 作 商 业 用 途 的 楼 面 空 间

均 不 符 合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的 要 求 。 就 此 而 言 ，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不

得 作 为 专 为 已 规 划 居 住 人 口 而 设 的 私 人 休 憩 用 地 。  

 

7 . 1 5  只 要 在 详 细 设 计 阶 段 取 得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的 同 意 并 符 合 上 述 要

求 ， 任 何 无 上 盖 或 开 敞 式 的 楼 面 空 间 如 纯 粹 建 造 为 或 拟 用 作

非 住 用 樓 宇 的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或 樓 宇 的 非 住 用 部 分 ， 可 豁 免 计

入 总 楼 面 面 积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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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及 公 共 运 输 设 施  

 

7 . 1 6  该 区 须 提 供 不 少 于 2 4  8 0 0 平 方 米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作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和 公 共 运 输 设 施 ， 当 中 包 括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内 不 少 于 1 6  2 0 0 平 方 米 的 楼 面 面 积 及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内 不 少 于 8  6 0 0 平 方 米 的 楼 面 面 积 。

「 住 宅 ( 甲 类 ) 」 用 地 内 的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及 公 共 运 输

设 施 ( 包 括 现 有 的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 小 贩 市 场 及 垃 圾 收 集 站 )

的 楼 面 面 积 ， 亦 会 计 入 该 区 发 展 项 目 的 非 住 用 总 楼 面 面 积

内 。  

 

7 . 1 7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须 提 供 约 8  6 0 0 平

方 米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作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及 公 共 运 输 设 施

用 途 ， 藉 此 重 置 受 观 塘 市 中 心 重 建 项 目 影 响 的 各 项 原 有 用 途

( 包 括 邮 政 局 、 的 士 站 及 政 府 办 公 室 ) 。 除 此 之 外 ， 当 局 亦 希

望 藉 此 机 会 探 讨 可 否 提 供 额 外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及 公 共

运 输 设 施 ， 目 标 是 提 供 多 一 倍 总 楼 面 面 积 ， 即 达 至 1 7  2 0 0

平 方 米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 以 满 足 社 区 需 求 。 大 部 分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及 公 共 运 输 设 施 在 落 成 后 会 由 政 府 部 门 拥 有 、 管

理 及 保 养 。 市 建 局 在 批 地 准 备 阶 段 ， 会 透 过 与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商 讨 及 议 定 ， 以 便 及 时 确 定 额 外 设 施 的 实 际 供 应 ， 过 程 中 亦

会 顾 及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对 确 实 用 途 的 运 作 及 设 计 要 求 ， 并 须 获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确 认 有 关 设 施 的 用 途 及 拨 款 。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的 任 何 楼 面 空 间 如 纯 粹 建 造 为 或

拟 用 作 政 府 规 定 的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及 公 共 运 输 设 施 用

途 ， 可 豁 免 计 入 总 楼 面 面 积 内 。  

 

多 用 途 活 动 中 心 及 社 会 企 业 用 途  

 

7 . 1 8  为 了 全 面 提 升 社 区 居 民 的 福 祉 并 支 持 社 会 企 业 ，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须 提 供 不 少 于 1  5 0 0 平 方 米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 以 辟 设 供 社 区 使 用 的 多 功 能 活 动 中 心 ， 以 及 提

供 不 少 于 1  3 0 0 平 方 米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 以 作 社 会 企 业 用 途 。

多 用 途 活 动 中 心 将 成 为 一 个 用 作 举 办 聚 会 、 文 化 活 动 及 其 他

社 区 活 动 的 中 心 。 划 作 社 会 企 业 用 途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旨 在 提 供

一 个 平 台 ， 促 进 社 会 企 业 发 展 ， 鼓 励 社 会 企 业 进 行 其 活 动 ，

为 社 会 的 福 祉 作 出 贡 献 ， 并 推 广 可 持 续 发 展 。 这 些 设 施 会 由

市 建 局 或 其 未 来 合 作 伙 伴 或 其 承 让 人 拥 有 、 管 理 及 保 养 。 这

两 项 用 途 均 须 计 入 该 发 展 项 目 的 非 住 用 总 楼 面 面 积 内 。 实 际

总 楼 面 面 积 ， 须 视 乎 详 细 设 计 而 定 。  

 

 

 

 

观 景 台  



- 7 - 
S/K14S/URA1/3 

 

 

 

7 . 1 9  位 于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内 的 高 座 大

楼 ， 其 最 高 可 用 楼 层 须 提 供 一 个 观 景 台 。 视 乎 详 细 设 计 ， 拟

议 观 景 台 将 设 计 成 具 功 能 性 、 安 全 和 访 客 易 达 的 空 间 。 为 提

升 访 客 体 验 ， 须 研 究 是 否 提 供 室 内 及 ／ 或 户 外 空 间 、 座 位

间 、 康 乐 设 施 、 零 售 及 活 动 空 间 ， 令 访 客 有 更 投 入 和 愉 快 的

体 验 。 拟 议 观 景 台 将 是 发 展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 须 计 入 非 住 用 总

楼 面 面 积 内 。 观 景 台 须 于 合 理 时 间 内 对 外 开 放 ， 并 须 收 取 入

场 费 。  

 

梯 级 式 建 筑 物 高 度 设 计  

 

7 . 2 0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须 采 用 梯 级 式 建 筑

物 高 度 轮 廓 ， 以 呼 应 该 区 的 环 境 ， 并 增 加 观 塘 市 中 心 的 活 力 。

为 彰 显 观 塘 市 中 心 的 重 要 性 ， 并 增 添 天 际 线 的 视 觉 趣 味 ， 以

及 突 显 「 垂 直 城 市 」 概 念 的 规 划 愿 景 ， 该 区 的 东 南 端 将 兴 建

一 幢 地 标 式 大 楼 ， 最 高 建 筑 物 高 度 不 超 过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3 6 0

米 ( 高 座 范 围 ) 。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亦

会 采 用 梯 级 式 的 建 筑 物 设 计 ， 高 度 由 地 标 式 大 楼 向 西 面 部 分

的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暨 商 业 楼 宇 递 降 ， 建 筑 物 高 度 不 超

过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1 0 0 米 ( 中 座 范 围 ) 。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沿 北 面 界 线 的 位 置 则 为 低 座 范 围 (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为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3 0 米 ) ， 以 确 保 与 毗 邻 「 住 宅 ( 甲

类 ) 」 用 地 内 的 现 有 发 展 及 周 边 地 区 相 融 合 。 大 部 分 低 座 范

围 将 用 作 辟 设 地 面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7 . 2 1  因 应 公 众 过 去 所 表 达 的 期 望 ， 位 于 该 区 西 端 的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暨 商 业 楼 宇 应 采 用 蛋 形 建 筑 设 计 ， 与 毗 连 的 文 娱 广 场 及

裕 民 坊 休 憩 花 园 的 设 计 融 合 ， 成 为 该 区 的 一 个 门 廊 。 若 日 后

的 发 展 项 目 采 用 其 他 建 筑 设 计 形 态 ， 须 咨 询 地 区 持 份 者 ， 务

求 就 最 终 的 建 筑 外 形 达 成 共 识 。  

 

建 筑 物 后 移  

 

7 . 2 2  该 区 沿 观 塘 道 、 协 和 街 、 物 华 街 及 康 宁 道 的 建 筑 物 会 后 移 ，

以 改 善 行 人 流 通 情 况 。 「 住 宅 ( 甲 类 ) 」 用 地 沿 协 和 街 、 物 华

街 及 康 宁 道 的 位 置 ， 以 及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用 地 沿 协 和 街 的 位 置 ， 将 提 供 不 少 于 5 米 的 建 筑 物 后 移 距 离 。

实 际 的 建 筑 物 后 移 距 离 须 视 乎 落 实 阶 段 的 详 细 设 计 及 与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商 讨 的 结 果 而 定 。  

 

 

 

 

行 人 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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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3  为 提 升 行 人 流 通 ， 该 区 将 辟 设 连 接 不 同 楼 层 的 无 障 碍 行 人 通 道 。

建 议 提 供 的 地 面 和 高 架 行 人 设 施 将 形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行 人 路 网 络 ，

以 协 助 疏 导 现 时 和 日 后 的 人 流 。 在 「 住 宅 ( 甲 类 ) 」 用 地 内 ，

现 时 有 两 条 横 跨 协 和 街 及 物 华 街 的 行 人 天 桥 ， 供 行 人 往 返 该 区

与 北 面 和 东 北 面 的 现 有 发 展 项 目 。  

 

7 . 2 4  拟 议 的 地 面 文 娱 广 场 ／ 入 口 广 场 将 采 用 一 体 化 的 设 计 ， 并 加

入 适 当 的 标 示 ， 以 提 升 观 塘 道 、 康 宁 道 及 协 和 街 各 主 要 入 口

之 间 的 实 际 和 视 觉 连 系 。 现 时 两 条 连 接 港 铁 观 塘 站 的 行 人 天

桥 将 由 行 人 平 台 取 代 ， 为 该 区 提 供 更 直 接 和 有 效 的 行 人 通 道 。

该 行 人 平 台 将 连 接 车 站 大 堂 及 拟 议 发 展 项 目 内 的 设 施 ， 包 括

零 售 平 台 、 政 府 、 机 构 或 社 区 设 施 、 地 面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及 多

层 的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 同 时 亦 会 连 通 该 区 北 面 部 分 的 现 有 发 展

项 目 。 此 外 ， 建 议 兴 建 高 架 连 接 通 道 ， 以 接 驳 现 时 横 跨 观 塘

道 的 两 条 行 人 天 桥 ， 包 括 创 纪 之 城 五 期 行 人 天 桥 和 骏 业 里 行

人 天 桥 ， 以 提 升 拟 议 发 展 项 目 的 连 接 和 畅 达 度 。 拟 议 的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和 位 于 不 同 楼 层 的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将 设 有 公 共 通 道 和

有 盖 行 人 道 ， 以 提 供 地 面 及 ／ 或 高 架 行 人 道 通 连 接 周 边 发 展

项 目 。 拟 议 行 人 连 接 须 视 乎 落 实 阶 段 的 详 细 设 计 及 与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商 讨 的 结 果 而 定 。  

 

7 . 2 5  此 外 ， 建 议 在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用 地 提 供

一 个 行 人 隧 道 接 驳 口 ， 以 接 驳 至 政 府 已 规 划 横 越 康 宁 道 的 行

人 隧 道 。 位 于 该 区 范 围 外 的 一 段 行 人 隧 道 将 由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建 造 ， 并 在 落 成 后 由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拥 有 、 管 理 及 保 养 。 行

人 隧 道 的 设 计 及 接 驳 位 置 须 在 落 实 阶 段 与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商 讨

及 议 定 。  

 

内 部 运 输 设 施  

 

7 . 2 6  附 属 泊 车 位 和 上 落 客 货 车 位 将 设 于 地 库 层 ， 以 供 该 区 使 用 。

泊 车 位 及 上 落 客 货 车 位 的 实 际 数 量 将 根 据 《 香 港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 的 相 关 规 定 提 供 ， 并 须 在 详 细 设 计 阶 段 与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议 定 。  

 

园 境 及 绿 化  

 

7 . 2 7  拟 议 的 公 众 休 憩 用 地 、 户 外 共 享 空 间 和 公 用 空 间 将 提 供 连 贯

的 园 境 ， 并 进 行 植 树 和 绿 化 ， 以 优 化 该 区 的 街 景 和 行 人 环 境 。

总 绿 化 面 积 须 符 合 《 可 持 续 建 筑 设 计 指 引 》 的 规 定 。  

 

7 . 2 8  在 计 算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用 地 内 的 发 展 及

／ 或 重 建 计 划 的 相 关 最 大 总 楼 面 面 积 时 ， 任 何 楼 面 空 间 如 用

作 进 行 地 面 或 多 层 绿 化 和 加 入 创 新 设 计 元 素 ， 例 如 公 共 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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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园 或 平 台 花 园 等 ， 而 有 关 设 施 符 合 联 合 作 业 备 考 第 一 号

《 环 保 及 创 新 的 楼 宇 》 和 联 合 作 业 备 考 第 二 号 《 推 广 环 保 及

创 新 的 楼 宇 第 二 批 鼓 励 措 施 》 中 所 载 的 准 则 ， 则 可 免 计 算 在

内 。 实 际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计 算 须 在 详 细 设 计 阶 段 与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议 定 。  

 

视 觉 开 扬 度 及 空 气 流 通 程 度  

 

7 . 2 9  为 配 合 「 垂 直 城 市 」 发 展 的 拟 议 改 划 ， 市 建 局 就 有 关 修 订 拟

备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报 告 ( 下 称 「 二 零 二 三 年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报

告 」 ) 。 该 评 估 报 告 建 议 加 入 良 好 设 计 特 色 ( 即 把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用 地 内 的 建 筑 物 沿 现 时 康 宁 道 向 后

移 不 少 于 2 0 米 ； 在 「 住 宅 ( 甲 类 ) 」 用 地 和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用 地 之 间 划 设 不 少 于 2 4 米 的 楼 宇 间 距 ；

把 建 筑 物 由 观 塘 道 向 后 移 ； 以 及 在 面 向 观 塘 道 的 建 筑 物 立 面

提 供 两 个 通 风 空 间 ／ 门 廊 ) ， 以 加 强 该 处 的 视 觉 开 扬 度 和 空

气 流 通 ， 尤 其 是 行 人 路 和 低 层 位 置 。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日 后 的 发 展 项 目 ， 在 设 计 及 布 局 上 亦 应 加

入 上 述 措 施 。 倘 日 后 的 设 计 方 案 没 有 采 纳 建 议 的 改 善 通 风 设

计 元 素 ， 项 目 倡 议 人 须 根 据 房 屋 及 规 划 地 政 局 和 环 境 运 输 及

工 务 局 有 关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的 联 合 技 术 通 告 1 / 0 6 号 ( 或 其 最 新

版 本 ) ， 进 行 进 一 步 的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研 究 ， 以 证 明 最 终 的 发

展 项 目 的 通 风 表 现 不 会 比 二 零 二 三 年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所 采 用 的

拟 议 方 案 逊 色 。 此 外 ， 拟 议 发 展 项 目 亦 应 尽 量 符 合 《 可 持 续

建 筑 设 计 指 引 》 的 规 定 。  

 

 

8 .  发 展 计 划 的 实 施  

 

8 . 1  该 图 所 载 的 建 议 是 该 区 发 展 计 划 的 必 需 部 分 。  

 

8 . 2  该 区 北 面 划 作 「 住 宅 ( 甲 类 ) 」 地 带 的 部 分 位 于 新 九 龙 内 地 段

第 6 5 1 4 号 ， 市 建 局 已 与 政 府 签 立 相 关 批 地 文 件 ， 有 关 土 地

业 权 目 前 属 市 建 局 所 有 。 至 于 该 区 内 划 作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注 明 「 混 合 用 途 」 地 带 的 南 面 部 分 ， 市 建 局 将 会 以 私 人 协 约

方 式 提 出 批 地 申 请 ， 以 实 施 拟 议 发 展 。  

 

8 . 3  市 建 局 可 单 独 实 施 发 展 计 划 ， 亦 可 与 一 个 或 多 于 一 个 伙 伴 合

作 实 施 发 展 计 划 。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